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1-024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7

日以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关于注册成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与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营公司共同成立新的有限责任公司：

"

上

海旷达篷垫有限公司

"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海旷达篷垫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将按信息批露规范，进一步批露控股子公司实施过程的具体情况及结果。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注册成立控股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1-025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7

日以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3

人，实际表决监事

3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通过了 《关于注册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与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营公司共同成立新的有限责任公

司：

"

上海旷达篷垫有限公司

"

。

公司《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作为注册资本金设立控股子公司，有利于扩大运营规

模，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此次投资是出于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海旷达篷垫有限

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1-026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

营公司（以下简称

"

经营公司

"

） 共同成立合资经营企业：

"

上海旷达篷垫有限公司

"(

暂定

名，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

子公司

")

。

2

、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背景情况：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司与经营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7

日签署了共同

成立合资公司， 由合资公司收购上海篷垫厂有关汽车座椅织物面套业务相关的经营性资

产的《意向书》。关于公司签订《意向书》的公告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8

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登载的《江苏旷达汽车

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营公司签订

<

意向书

>

的公告》。

由于上海篷垫厂的评估工作尚未结束，实际应投资额尚未确定，为保证企业的生产平

稳过度及对客户的及时交付， 公司决定先以自有资金与经营公司按持股比例投资注册合

资公司。

3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成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注册控股

子公司。

4

、投资行为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权限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

、本次使用自有资金注册设立控股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包括公司及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营公司。

上海卢湾区工业投资经营公司：法定地址为中国上海市卢湾区打浦路

200

弄

2

号，法

定代表人：徐振相，公司类型：集体所有制。

三、注册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出资方式：

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具体持股比例为：公司出资

2400

万元，持股

80%

；经营公司出资

600

万元，持股

20%

。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实行分期出资的方式。

2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旷达篷垫有限公司

(

暂定名，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

)

。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沈介良。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汽车座椅织物面套（暂定，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

范围为准）。

住所：上海市卢湾区皋兰路。

四、 设立控股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目的和影响：

此次设立控股子公司，将开展汽车座椅织物面套业务，延伸公司产业链，完善产业链

建设，拓展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增强公司行业竞争力的实质性措施，从而促进公司的后续

发展，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

2

、风险：

（

1

）合资双方的磨合风险

合资公司设立后，本公司为子公司的控股股东，经营公司持有非控制性股权，合资公

司将对上海篷垫厂进行收购。 为了保持上海篷垫厂的原有业务向合资公司转移的平稳性

以及后续经营的稳定性，双方都将委派相关管理人员。因此，合资双方将存在一定的磨合

期，若磨合不好，将对合资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

2

）收购上海篷垫厂的风险

合资公司设立的目的是为收购上海篷垫厂的经营性资产， 目前上海篷垫厂的资产评

估尚未结束，投资双方与上海篷垫厂尚未签订收购协议。因此，合资公司的投资双方对上

海篷垫厂是否能够收购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

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注册设立控股子公司

-

上海旷达篷垫有限公司，是公司以收购手段

进行行业整合的首次尝试，此方案的实施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

增加新的盈利增

长点。有利于公司拓展新的市场区域，增加新的客户资源。

综上，我们认为，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因此，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海旷达篷垫有限公司。

六、监事会发表意见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作为注册资本金设立控股子公司，有利于扩大运营规模，提升公司

整体竞争力，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此次投资是出于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海旷达篷垫有限

公司。

七、其他

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公告后， 公司将及时披露子公司的有关协议签署和其他进

展和变化情况。

八、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注册成立控股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4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485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

2011-015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公告，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在山东省诸城市东环路

58

号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桂波先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5

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38,

149,9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9.075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公司聘请的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2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2010

年年度报告》

全文中的董事会报告。

同意

138,149,9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2.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2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2010

年年度报告》

全文中的监事会报告。

同意

138,149,9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3.

《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2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同意

138,149,9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4.

《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2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同意

138,149,9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5.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拟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

5.00

元 （含税）

,

共计分配股利

100,000,000.00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

144,

085,006.75

元结转至下一年度。

同意

138,149,9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勤勉尽责的工作，以及其在业内良好的声誉，并

为公司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公司决定续聘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

度审计服务机构。负责公司

2011

年度财务的审计工作，聘期一年。公司支付山东汇德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费用为

55

万元。

同意

138,149,9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关于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欧美尔家居

"

）、诸城密州宾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密州宾馆

"

）签署关于关联销售、采购、接受劳务等协议。鉴于欧美尔

家居和密州宾馆均为本公司关联方，上述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

1,075.00

万元，去年同类

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

963.51

万元。

同意

899,975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郎·希努尔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均回避表决此项

议案。

8.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融资业务的顺利开展，简化审批手续，提高经营效率，公司拟向潍坊银

行东风西街支行、恒丰银行青岛东海路支行、深圳发展银行青岛南京路支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支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 适用期限为

2011

年度至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重新核定申请授信额度之前。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管理

层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和生产经营实际需要， 在银行实际授予的授信额度内制定具体的融

资计划。

同意

138,149,9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0.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独立董事范洪义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大会作

2010

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

2011

年

4

月

20

日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房立棠、郭芳晋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零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

。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９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

２０１１－０１８

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０１

，

６２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３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０１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７２２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６２３

洛阳市经济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９７０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５ ０８＊＊＊＊＊６７０

赛维航电科技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６２２

金航数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洛阳高新技术开发区周山路

１０

号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投资

管理部

咨询电话：

０３７９－６４３２６０６８

咨询联系人：叶华

传真电话：

０３７９－６４３２６０６８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３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

股东大会增加议案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了《关于

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该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时召开。

根据《公司章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

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议案。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

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１０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

当在收到提案后

２

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控股股东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

１７８

，

２３５

，

４００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８０％

），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的提案》（见附

件

１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海南工商局年检需要，上述追加提案将提交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事项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

１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修改前“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

产）；投资策划咨询服务；化纤、纺织、服装企业生产、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旅游资源开

发；药品、医院用品采购网络中介服务；医药招标代理服务；医药电子商务网络经营（凭许

可证经营）；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工程项目投资；网络工程设计、安装、维护；技术开发及转

让；网络软、硬件销售及配套设备、元器件、图书的批发、零售、代理。”

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投资策划咨询

服务；化纤品、纺织品、服装的生产、销售；旅游资源开发；电子商务网络经营；网络信息服

务；网络工程项目投资；网络工程设计、安装、维护；技术开发及转让；网络软、硬件及配套

设备、元器件、图书的销售。（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３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

一

○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增加议案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就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文华大酒店七层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代理人（委托书格式附后）；

（

２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任律师及特邀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

、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议案详细情况请参考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董事会决议公告等。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公司三名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报告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办理出席登记；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持股证明办理出席登记；

法人股东代表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持股证

明办理出席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５

月

２６

日工作时间（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及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

现场登记：海口市滨海大道文华大酒店七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其它方式：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传真以到达公司时间、信函

以到达地邮戳为准。敬请参会股东在出席现场会议前进行电话确认。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文华大酒店七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王晨曦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８

）

６８５１０４９６

联系传真：（

０８９８

）

６８５１０６６９

邮政编码：

５７０１０５

２

、会议会期费用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交通等全部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其报酬事项

７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注：请在选定项目下划“

√

”，其他符号无效。

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受托人应按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１．

对临时提案

＿＿＿＿＿＿＿＿＿＿＿＿＿＿＿＿＿＿＿＿＿＿＿＿＿

投赞成票；

２．

对临时提案

＿＿＿＿＿＿＿＿＿＿＿＿＿＿＿＿＿＿＿＿＿＿＿＿＿

投反对票；

３．

对临时提案

＿＿＿＿＿＿＿＿＿＿＿＿＿＿＿＿＿＿＿＿＿＿＿＿＿

投弃权票。

如委托人对任何上述提案（包括临时提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有权按

自己的意思对该等议案投票表决：

□

是

／ □

否；

对列入股东大会审议的程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选举监票人，审查参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的资格等，受托人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意思享有表决权：

□

是

／ □

否；

委托授权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７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２６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１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否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该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年度；

２

、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１５６

，

４４２

，

１０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送红股

６

股，派

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３．９

元），共计分配利润

１

，

２７２

，

０８６

，

３１２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共计转增

４６２

，

５７６

，

８４１

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４

、现金红利到账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此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１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公司自行派发，其他流通股的现金红利均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１７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１９３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２３１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２０６

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本次派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帐户。

３

、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

构）处领取。

六、股本结构变动表

变动前股本 送红股 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３６８

，

４８９

，

５６９ ３１．８６％ ２２１

，

０９３

，

７４１ １４７

，

３９５

，

８２８ ７３６

，

９７９

，

１３８ ３１．８６％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７８７

，

９５２

，

５３３ ６８．１４％ ４７２

，

７７１

，

５２０ ３１５

，

１８１

，

０１３ １

，

５７５

，

９０５

，

０６６ ６８．１４％

股份总数

１

，

１５６

，

４４２

，

１０２ １００％ ６９３

，

８６５

，

２６１ ４６２

，

５７６

，

８４１ ２

，

３１２

，

８８４

，

２０４ １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按新股本

２

，

３１２

，

８８４

，

２０４

股摊薄计算，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１．０３６０

元。

八、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洪波

电话：

０３１９－２０６８３１２

传真：

０３１９－２０６８６６６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5

2011

年

5

月

12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

2011-027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5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并与全体董事进行了电话确认。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本次会

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现有总股

本

78,000,000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转增前公司总股本为

78,000,000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加至

101,400,000

股。

根据上述分配决案及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拟对《公司章程》做如下变更：

第一章第六条

原条款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800

万元。

现修订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140

万元。

第三章第十九条

原条款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7,800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现修订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10,140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

2011-028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5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并与全体监事进行了电话确认。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5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5

人。本次会

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现有总股

本

78,000,000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转增前公司总股本为

78,000,000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加至

101,400,000

股。

根据上述分配决案及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拟对《公司章程》做如下变更：

第一章第六条

原条款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800

万元。

现修订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140

万元。

第三章第十九条

原条款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7,800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现修订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10,140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5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000726 200726

股票简称：鲁泰

A

鲁泰

B

公告编号：

2011- 021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3

日发出，

2011

年

5

月

10

日上午在般阳山庄二楼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本次会议

为临时董事会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董事

5

人，通

讯表决董事

9

人。会议通知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鲁丰织染有限公司实施新增

5000

万米高档匹染

面料生产线项目的议案。表决结果：

1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了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鲁丰织染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淄博市

分行申请

3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担保期限自授信额度内贷款实际发生

之日起至贷款本息偿清之日止， 并根据授信额度下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向鲁丰织染有限

公司收取千分之四的担保费。授权财务部经理张克明代表公司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表决

结果：

1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上述担保的详细担保公告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0726 200726

股票简称：鲁泰

A

鲁泰

B

公告编号：

2011- 022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鲁丰织染有限公司

实施新增

5000

万米高档

匹染面料生产线项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项目投资概述：

（一）项目投资的基本情况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控股子公司鲁丰织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鲁丰公司

"

）实施新增

5000

万米高档匹染面料生产线项目。项目预计投资

65993

万元

人民币。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该项目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1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

过。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该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资金来源与投资情况

该项目预计投资

65993

万元人民币，资金来源为鲁丰公司自有资金，即新增注册资本

22000

万元人民币，不足部分由鲁丰公司申请银行贷款解决。

（二）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新增

5000

万米高档匹染面料生产线项目

2

、项目内容：主要建设染整车间、织布车间、后整理车间、验布车间、环保、储运及相关

配套设施

93977

平方米，购置剑杆织机、喷气织机、轧染联合机等进口设备和穿扣架、落布

车、打包机等国产设备，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5000

万米高档匹染面料的生产能力。

3

、该项目占地

126

亩，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出让年限

50

年。

（三）项目设施计划：该项目按计划于

2011

年至

2014

年期间分两期实施，第一期设计

产能

2500

万米，计划于

2012

年二季度投产，第二期设计产能

2500

万米，计划于

2014

年

投产。

（四）项目预期收入：该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00000

万元人民

币左右。

（五）投资人情况：

1

、项目单位名称：鲁丰织染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淄川区黄家铺镇胶王路北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4

、法定代表人：刘石祯

5

、注册资本：

70616

万元人民币

6

、经营范围： 纺织印染产品生产、销售。

三、项目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鲁丰公司目前具备

5000

万米高档匹染面料的产能，产能利用率

100%

。自

2005

年投

产以来， 生产经营情况良好， 主要财务指标保持持续增长，

2008

年实现销售收入

66946.2

万元，

2009

年实现销售收入

70775.1

万元，

2010

年实现销售收入

99641.2

万元，比

2008

年、

2009

年分别提高

49%

、

40.8%

；

2008

、

2009

、

2010

年净利润分别为

625.8

万元、

7377.5

万

元、

15377.3

万元，

2010

年比

2008

年、

2009

年分别提高

1357.9%

，

108.4%

。因此本次设施该

项目的目的是为了扩大鲁丰公司的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加产品品种，适当调整产品

结构，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因此本公司同意鲁丰公司实施该

5000

万米高档匹染面料项

目。

基于鲁丰公司不断提高的市场占有率及盈利水平的不断提高， 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利

于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及公司的经营业绩。

目前鲁丰公司的产品以外销为主，人民币升值将会增加鲁丰公司的出口成本，因此鲁

丰公司如果不能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可能会影响其盈利水平。

四、备查文件：

1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鲁丰织染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2

日


